
检查标准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1
对统计调查对象遵守统计法律法规规
章、统计调查制度情况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据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向检查对象查询有关事项；
　　（二）要求检查对象提供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三）就与检查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人员；
　　（四）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计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进行检查、核对；
　　（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登记保存检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六）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进行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未出示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四十四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公职人员的，由任免机关、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公职人员的，由任免机关、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时，认为对有关公职人员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向该公职人员的任免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该公职人员的任免机关、单位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向监察机关移送的，由监察机关按照有关规定
办理。
　　第四十七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个人在重大国情国力普查活动中拒绝、阻碍统计调查，或者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普查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批评教育。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职务职级等晋升的，除对其编造虚假统计资料或者要求他人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由作出有关决定的单位或者其上级单位、监察机关取消其荣誉称号，追缴获得的物质利益，撤销晋升的职务职级等。
    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
条例》

    第五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2024年新修改统计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
　　（一）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
　　（二）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严重影响相关工作正常开展；
　　（三）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统计资料，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
　　（四）有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2024年新修改统计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1年内被责令改正3次以上。
　  第五十一条　统计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第三十六条　经济普查对象（个体经营户除外）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或者妨碍接受经济普查机构、经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查的；
　　（二）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查资料的； 
　　（三）未按时提供与经济普查有关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经营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第三十九条　农业普查对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一）拒绝或者妨碍普查办公室、普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
　　（二）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资料的；
　　（三）未按时提供与农业普查有关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
　　（四）拒绝、推诿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农业普查执法检查的；
　　（五）在接受农业普查执法检查时，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普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的。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５万元以下罚款；农业生产经营户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１万元以下罚款。
　　农业普查对象有本条第一款第（一）、（四）项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

    第十八条　统计执法监督检查机构进行执法监督检查时，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名，并应当出示国家统计局统一颁发的统计执法证，告知检查对象和有关单位实施检查的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名称，检查的依据、范围、内容和方式，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未出示统计执法证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接
受检查。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据时，依据《统计法》第三十五条（2024年新修改统计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行使统计执法监督检查职权。
　　第二十条　检查对象和有关单位应当按照统计法律法规规定，积极配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为检查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核实笔录，并在有关证明、资料和笔录上签字，涉及单位的加盖公章。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由执法检查人员现场记录原因并
录音录像。
　　有关地方、部门、单位应当及时通知相关人员按照要求接受检查。
　　第二十一条　统计执法监督检查机构在执法监督检查过程中，应当及时按规定制作执法文书，如实记录执法检查人员询问情况和检查对象反映的情况以及提供的证明和资料，由执法检查人员在有关笔录上签名。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执法检查人员对在执法监督检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信息资料和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
办法》

    第六条 企业有下列统计违法行为之一，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所列情节严重的，统计机构应当认定其为统计严重失信企业。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
   （六）其他统计严重失信行为。

《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未按照要求将有关资料送至指定地点接受检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未按规定申报纳入统计调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公职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检查频次上限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频次上限

1
对统计调查对象遵守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统计调查
制度情况的行政检查

年度内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行政检查对象实施行政检查不超过1次；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
办、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但不得明显超过合理频次。



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1

对统计调查对象遵守统

计法律法规规章 、统计

调查制度情况的行政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

    第八条    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 ，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 ，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 ，推动统计台账电子化 、数字化、标准化，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 、签署、报送、归档等管理制度 。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 。但是，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 ，由组织实施该项统计调查的调查机构负责查处 。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不得包庇 、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助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移送有关统计违法案件材料 。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据时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
   （一）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 ，向检查对象查询有关事项 ；

   （二）要求检查对象提供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 、统计台账 、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

   （三）就与检查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人员 ；

   （四）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计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进行检查 、核对；

   （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 ，登记保存检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 、统计台账 、统计调查表 、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
   （六）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进行记录 、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 ，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未出示的 ，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 ，不得拒绝、阻碍检查 ，不得转移 、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 、统计台账 、统计调查表 、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

和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实施条例 》

    第四条第三款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照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 ，拒绝、抵制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 。

    第二十三条     统计调查对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的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 ，应当至少保存2年。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从事统计执法工作的人员 ，应当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统计业务知识 ，参加统计执法培训 ，并取得由国家统计局统一印制的统计执法证 。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 》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组织指导下 ，负责监督本部门统计调查中执行统计法情况 ，对本部门统计调查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 ，移交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处理 。
    第十四条第四项     统计执法监督检查事项包括 ：（四）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遵守统计法律法规规章 、统计调查制度情况 ；

《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 》

    第八条    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 ，必须依照统计法律 、法规和统计调查制度等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 ，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不得迟报 、拒报统计资料 。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与统计报表内容相适应的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 ，推动统计台账电子化 、数字化、标准化，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 、签署、报送、归档等制度 。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违法案件 。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权查处下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管辖范围内的统计违法案件 ，有权纠正下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对统计违法行为的违法或者不适当的处理决定 。
    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协助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移送有关统计违法案件材料 。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弄虚作假等统计违法行为 ，可以直接约谈或者要求省辖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约谈下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主要负责人 ；问题涉及范围广或者情节严重的 ，可以直接约谈或者要求省辖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约谈下级人民
政府主要负责人 ，并责令限期改正 。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进行检查时 ，有权要求检查对象如实提供检查所需要的原始记录和凭证 、统计台账 、统计调查表 、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可以按照程序要求检查对象将有关资料送至指定地点接受检查 。
    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 ，不得拒绝 、阻碍检查 ，不得转移 、隐匿、伪造、篡改、毁弃应当提供的证明和资料 。

    第三十九条    统计执法人员进行检查时 ，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未出示执法证件的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

    



检查主体

行政检查主体名称 周口市川汇区统计局

行政检查主体类别 行政机关

单位地址及邮政编码

周口市川汇区行政新区政府

综合楼一楼川汇区统计局

466000


